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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計畫緣起及目標 

過往河川整治主要以人工構造物居多，如混凝土護岸、懸臂式擋

土護岸…等設施，以防洪安全為規劃設計目標，輕忽了河川及其周邊

環境的生態議題，而影響河川生態系統的棲息環境。隨著環境觀念與

生態意識的覺醒，國人對於河川環境的營造與永續發展也日漸重視，

為配合新北市政府推動六水生態與景觀之政策，及其管轄之河川多數

位處於具有環境、生態、觀光之發展潛力。爰此，新北市政府水利局

（下稱水利局）刻正辦理「新北市生態河川營造規劃」案，針對新北

市所轄管之19條河川及2條區域排水，盤點其基本建造物特性及生態

環境現況，期望整體串聯及凸顯每個河川流域之生態環境特點，並結

合新北市政府推廣生態觀光產業之發展，營造河川自然生態，打造全

國生態河川示範區域，執行生態河川營造規劃工作。本案將參考「新

北市生態河川營造規劃」整體規劃並依水利署前瞻計畫精神結合治水、

淨水、親水新環境與節水循環新產業等措施，改善及提升藤寮坑溝周

邊河川生態環境及配套措施，增加在地居民及國內外生態環境教育的

永續理念與環境倫理價值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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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現況環境概述 

2.1 調查範圍 

中和區之藤寮坑溝，又名：廷寮溝，此範圍亦屬市區型區域排水

之河道、水泥化人工構造物，生態自然度不高，無水際域植被，且渠

床及兩岸較平整光滑，土地利用方面，土城中和地區以森林使用土地 

47.06 %為最多，建築使用土地 22.46 % 次之，交通使用土地為 11.91 

%，農業使用土地為8.42%。本計畫於 112 年 1 月中和區藤寮坑溝

進行生態監測，監測範圍為嘉慶橋至延吉橋，如圖 2.1 所示。 

 

圖 2.1 藤寮坑溝範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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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 對基地內現有生物（動、植物）實辦文獻調查 

根據109年4月新北市政府及臺大輔導顧問團辦理之「全國水環境

改善計畫」【新北市河川環境營造計畫】整體計畫工作計畫書紀錄藤

寮坑溝屬市區型區域排水之河道，加上水泥化人工構造物因而坡岸生

態自然度不高，無水際域植被，且渠床及兩岸較平整光滑生態檢核未

發現含有關注物種。此外根據施君翰教授研究團隊於藤寮坑溝嘉慶橋

至中正三橋進行之生態檢核成果顯示，藤寮坑溝渠道周遭曾經記錄到

魚類7科7種、底棲生物10科10種、鳥類13科21種、蝶類5科12種、蜻

蜓2科6種、螢科1科1種、哺乳類2科2種、兩棲類3科3種、爬蟲類3科4

種、植物22科50種，僅發現1種保育鳥類八哥，其餘皆為低海拔常見

物種及外來種。 

 

圖 2.2 藤寮坑溝現況 

資料來源:本研究調查人員拍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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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工作內容 

3.1 生態友善機制檢查 

表 3.1 施工階段友善措施檢核 

   時間:5 月 17 日 

項次 檢查項目 

執行結果 

執行狀況陳述 
已執行 

執行但

不足 
未執行 非執行期間 

1 

迴避施工時間為每年 3 

∼ 6月的鳥類主要繁殖

季節或設立隔離帶 

 ✓  

 已要求根據鳥類

移動位置增設隔

離帶 

2 避免夜間施工 ✓     

3 
避免栽種具侵略性外來

種植物 
✓     

4 
燈具部分建議迴避往渠

底照射 
   ✓ 尚未安裝燈具 

5 

燈具部分建議迴避往渠

底照射，營造友善生物

作息環境。 

   
✓ 

尚未安裝燈具 

6 

現有工區範圍內之既有

樹木，應先行考量迴避

原則，再採行移植作

業，如進行移植作業

時，應注意其季節、生

長情況、移植地點等可

能影響其生長之因子。 

✓   

 

施工過程保留原

有行道樹。 

7 

施工部份應限縮施工範

圍，減少可能對於週邊

林帶及臨水植物之干

擾，施工期間工程圍籬

等設施物，應在安全及

符合規定的原則下，縮

小對工程周邊環境之影

響。 

✓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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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檢查項目 

執行結果 

執行狀況陳述 
已執行 

執行但

不足 
未執行 非執行期間 

8 

施工階段施工前建議考

量以設置一條便道為

主，縮小對工程周邊環

境之影響。 

✓   

 

 

9 

建議以小型機具或手作

方式施作，降低破壞面

積。 

✓   
 

 

10 
施工過程應分次逐步進

行，減輕對生物影響。 
✓     

11 

於選擇夜間照明用燈具

及其設計，應因安全因

素改良照度外，同時亦

應考量燈具設計及光線

逸散等光害問題，以減

輕對於夜間活動昆蟲、

鳥類、兩棲爬蟲等所造

成之干擾。 

   ✓ 尚未安裝燈具 

12 

針對工區內裸露地部份

進行綠網覆蓋以減少可

能之逕流侵蝕及揚塵。 

✓   
 

 

13 

減少設施物設置，僅針

對既有設施及動線進行

優化，減輕對環境之干

擾，並應注意可能造成

水質混濁以減輕對現地

水質條件之干擾。 

✓   

 

 

14 

調整工程量體位置以減

少工程對植生區域之擾

動為優先考慮。 

✓   
 

 

15 

完工後翻鬆施工便道與

裸露地土壤，有利植被

生長恢復。 

   ✓ 尚未完工 

16 

補植及新植植栽等景觀

改良部份，應優先考量

適合當地生長之原生植

   ✓ 尚未種植新植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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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檢查項目 

執行結果 

執行狀況陳述 
已執行 

執行但

不足 
未執行 非執行期間 

物或當地既有喬木與草

種為優先考量，建議可

優先採用林務局推薦之

106種園藝景觀用臺灣原

生植物名錄中植栽。 

17 
以生態工法營造水生生

物棲息空間。 
   ✓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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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 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

1.應督責廠商施工階段定期填具生態友善機制自主檢查表，納入檢核

作業。 

2.本表於施工期間定期由施工廠商填寫，監造單位查驗。 

3.檢查生態保全對象時，須同時注意所有圍籬、標示或掛牌完好無缺，

可清楚辨認。 

4.如發現重大生態異常狀況，請第一時間填寫環境生態異常狀況處理

表並通報工程生態評估人員/團隊與主辦機關。 

5.工程設計或施工有任何變更可能影響或損及生態保全對象或友善

措施，應通報工程主辦機關與生態評估人員/團隊溝通協調。 

6.表單內所列檢查項目不得擅自修改，相關項目修正得報請監造單位

/生態評估人員或工程主辦單位研議修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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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.2 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(承攬廠商填寫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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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3 環境生態異常狀況處理 

若工程影響範圍內，由施工人員或生態團隊發現或經民眾提出生

態環境疑義等異常狀況時，需填寫異常狀況處理表提報工程主辦機關，

並通知生態人員協助處理。針對每一生態環境異常狀況需釐清原因、

提出解決對策並進行複查，持續記錄處理過程直到異常狀況處理完成

始可結束查核，彙整異常狀況類型如下：1.水域動物暴斃、2.施工便

道闢設不當、3.水質渾濁、4.生態環育團體或在地居民陳情等事件、5.

生態友善措施未執行、6.生態保全對象遭破壞、7.其他環境生態異常

狀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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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.3 環境生態異常狀況處理表 
□施工前 ■施工中 □完工後 

異常狀況類

型 

□監造單位與生態人員發現生態異常  □植被剷除   

□水域動物暴斃 □施工便道闢設不當   □水質渾濁  

□生態環育團體或在地居民陳情等事件 □生態友善措施未執行 

□生態保全對象遭破壞 ■其他          

填表人員 

(單位/職稱) 
施君翰博士 填表日期 民國 112 年 5 月 16日 

狀況提報人 

(單位/職稱) 
無 

異常狀況

發現日期 
民國    年   月   日 

異常狀況說

明 

工區內垃圾散落 

解決對策 垃圾集中放置後再丟棄。 

複查者 施君翰博士 複查日期 民國 112 年 5 月 17 日 

複查結果及 

應採行動 

 

已改善 

複查者  複查日期 民國    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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複查結果及 

應採行動 

 

複查者  複查日期 民國    年   月   日 

複查結果及 

應採行動 

 

說明： 

1. 本表由監造單位或生態專業人員填寫，生態專業人員會同複查。 

2. 環境生態異常狀況處理需依次填寫。 

3. 複查行動可自行增加欄列以至達複查完成。 

 

 

 

 


